
南京农业大学体育部教师工作奖励与处罚办法

一、体育教学、科研工作的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了鼓励体育部广大教师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奖励在教育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教

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体育部教学优秀评选条件：

（一）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坚持素质教育思想，热爱学生，关心学生的全面成长，教书育人，

为人师表，在培养人才方面成绩显著；

（二）认真完成教育教学下作任务，工作量饱满。并在我校体育教学改革、教材建设、实验

室建设、提高体育教育教学质量方面成绩突出；

（三）在教育教学研究、科学研究等方面有显著性的成果；

（四）评选量化指标：

1．学期学生综合评价前十名教师可以参加该学期教学优秀的评选：
2．体育部及学校教学督导组看课、评课、教学检查反映良好以上者；
3．学期发表体育教学研究论文或申请立项校级以上教改课题并正式立项者（论文与课题均
为第一作者）；

4．学期教学工作中未出现教学差错和教学事故者（教学差错和教学事故的认定见《南京农
业大学体育部体育教学管理办法》）；

5．如遇上述条件相等，则以论文发表数量或申请教改课题数量多者优先，如评选条件再相
等，则按发表论文的级别和课题级别的排序，核心期刊、省部级、国家级等获得者优先。

第三条 校级教学优秀评选条件

（一）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坚持素质教育思想，热爱学生，关心学生的全面成长，教书育人，

为人师表，在培养人才方面成绩显著。

（二）认真完成教育教学丁作任务，工作量饱满。并在我校体育教学改革、教材建设、实验

室建设、提高体育教育教学质量方面成绩突出。

（三）在教育教学研究、科学研究等方面有显著性的成果。

（四）评选量化指标

1．近两学年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结果至少两次为优秀。
2．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为良好的，除按照学校评选条件外，还应满足下列条件：
（1）年度学生综合测评（至少一次）前十名教师可以参加教学优秀的评选；
（2）体育部及学校教学督导组看课、评课、教学检查反映良好以上者；
（3）学年发表体育教学研究论文、获得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或申请立项校级以上教改
课题并正式立项者（论文与课题均为第一作者）：

（4）学年教学工作中未出现教学差错和教学事故者，（教学差错和教学事故的认定见《南京
农业大学体育部体育教学管理办法》）；

3．如遇上述条件相等，则以论文发表数量或申请教改课题数量多者优先，如评选条件再相
等，则按发表论文的级别和课题级别的排序，核心期刊、省部级、国家级等获得者优先。

第四条 科研成果获奖

（一）教学科研成果奖励办法

1．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和教学成果奖的成果：在学校奖励基础上，体育部按 1：1配套奖励。
2．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和教学成果奖（中国高校科学技术奖、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优秀教学成果奖、优秀课程奖，优秀教材奖：省政府科学技术奖、哲学社会科学奖、优秀教

学成果奖；国家部委科技进步奖、社科奖等）的成果，将在学校奖励的基础上，体育部按 1：
1配套奖励。



3．获厅、局或地市级成果奖励（江苏省高校科学技术进步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教学成果奖、高校优秀课程奖、优秀教材奖），将在学校奖励的基础上，体育部按 1：1
配套奖励。

4．其他获奖成果的级别划分和奖励方法根据学校文件的规定确定。
5．再版的著作、教材重复发表或已经获奖的论文和项日不再给予奖励。
第五条 发表科研论文的奖励办法

（二）学术论文奖励范围

获奖论文必须是学术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原则上要求 3000字以上，科技论文暂不做
字数要求。学术论文标准如下：

1．在国外全球性学术期刊、国内权威期刊（参照南京农业大学权威期刊目录执行）或《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理论版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或被《新华文摘》全文收录

的学术论文。

2．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山版社最新版）、《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文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最新版的来源期刊（即核心期刊）上，或在《中国教育报》、《科技日报》、

《文汇报》、《新华日报》等全国性报刊理论版上发表，或被《新华文摘》摘要 3000字以下
的学术论文。

3．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学术论文。
4．优秀教材奖
体育部教师作为主编、副主编参与整书（套）教材编写，获得省部级优秀教材奖，教师作为

主要编写人员参与部分章节编写，主要编写人员指在 1册教材中承担 1/3以上篇幅编写任务，
或者在各册中承担任务的总和相当于 1册教材的 1/3篇幅以上者。
5．发表体育研究论文的奖励办法
凡发表的体育研究论文将在学校奖励的基础上，体育部按 1：1配套奖励。此外，还将给予
版面费上的支持，具体标准：

体育核心刊物补贴 1000元以内，超过者自理；
一般刊物补贴 500元以内，超过者自理。
二、 体育部工作处罚办法

1. 年度学生综合测评十名以后教师不可以参加教学优秀评选。
2. 体育部及学校教学督导组看课、评课、教学检查反映有严重问题者应立即停止教学工作，
以后视整改情况再定。

3. 年度教学综合测评最后者，一次给予警告，二次减少授课班级在基本工作量之下，再次
将取消教学资格，送交学校人才交流中心。

4. 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出现一般差错和事故者，将取消当年体育部与学校考核评选优秀和评
奖资格。

5. 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出现严重事故差错和事故者，将全部取消体育部当年奖金，并报学校
教学主管部门备案。

6. 如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再次出现严重差错和事故者，将取消教学资格，并送交学校人才交
流中心。


